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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的通告 
工信部政法函 〔2021〕159 号 

 

按照《国务院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1〕7号）要求，自 2021年 7月 1日

起，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18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，相应采取直接取消审批、实行告知承诺、优化审批服务等改革

举措。有关事宜通告如下： 

一、在全国范围内，取消“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（基础电信业务）审批”“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（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）审

批”“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（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）审批”，不再核发《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定意见书》，相应外资审查工作

纳入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审批环节；取消“第二、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、硫、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

（初审）”。企业开展经营不再需要办理上述行政许可事项、无需提供相应行政许可证件。 

二、在全国范围内，对“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审批”“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审批”“电信业务（基础电信业务）经营许可”“电信业

务（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）经营许可”“电信业务（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）经营许可”“电子认证服务许可”“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

可”“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”“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”“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设置及其运行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的设立审批”

“设立互联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审批”“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许可”“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许可”和“第二、三类监控化学品和

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、硫、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”等 14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优化审批服务，相应实行压减审批时限、

简化审批材料、调整审批层级、优化审批流程等改革举措，减轻企业负担。企业申请办理上述行政许可事项的，按照国发〔2021〕7

号文件及我部贯彻落实措施（见附件）办理。 

三、在自由贸易试验区（含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县、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的其他区域），对“电信业务（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）

经营许可”实行告知承诺审批试点。企业自愿作出承诺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，审批部门应当场作出审批决定。 

四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强对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相关工作的指导，及时制修订有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推进有关电子证照归集应用，

做好改革政策培训和宣传解读，不断优化改革举措。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（盐业部门、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）、通信管

理局要认真落实各项改革举措，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，确保改革举措落地见效、企业享受改革红利；及

时协调解决发现的问题，重大问题及时报部。 

特此通告。 

   政策解读：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的通告》解读 

工业和信息化部 

https://www.miit.gov.cn/cms_files/filemanager/1226211233/attach/20216/27875698112a4b93977467049dd13fcf.wp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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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6月 29日 

附件 

 

2021

 

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 改革方式 改革举措 监管措施 实施范围 

5 
食盐定点批

发企业审批 

省级盐业部

门 

优化审批

服务 

1.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

执照复印件等材料。 

2.将省级盐业主管部门的审

批时限由 20 个工作日压减至

15 个工作日。 

1.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，对食盐定

点批发企业加强监管。 

2.加强信用监管，依法向社会公布食盐定点

批发企业信用状况，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

戒。 

全国 

6 
食盐定点生

产企业审批 

省级盐业部

门 

优化审批

服务 

1.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业

执照复印件等材料。 

2.将省级盐业主管部门的审

批时限由 20 个工作日压减至

15 个工作日。 

1.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，对食盐定

点生产企业加强监管。 

2.加强信用监管，依法向社会公布食盐定点

生产企业信用状况，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

戒。 

全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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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《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的通告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告》），对工业和

信息化领域 18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作出部署。为更好地理解和执行《通告》，工

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解读。 

问：《通告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 

答：《通告》针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18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，提出了细化落实措施和工作要求。 

一是明确实施时间、实施地域。 

二是明确改革落实举措。对食盐定点批发和生产企业审批、电信业务经营许可、电子认证服务许

可、民用爆炸物品相关许可、互联网域名服务相关许可、道路机动车生产企业许可、监控化学品相关

许可等 14 项，相应提出压减审批时限、简化审批材料、调整审批层级、优化审批流程、完善监管方

式等改革要求和监管措施。 


